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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提供电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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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讯条例》第8(1)(aa)条订明，除根据与按照通讯事务管理局
（「通讯局」）批给或设立的适当牌照行事外，任何人不得在
香港或在于香港注册或领牌的任何船舶、航空器或空间物体上
在业务运作中要约提供电讯服务。

• 第8(1A) 条规定，如某人－

a) 作出要约，而该要约若被接纳则会构成由该人提供电讯服
务的协议、安排或协定，或会构成由另一名已与该人作出
提供电讯服务安排的人提供电讯服务的协议、安排或协定；
或

b) 邀请其他人作出(a)段所提述的一类要约，

则该人须视为要约提供电讯服务。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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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约提供电讯服务类别牌照

• 前电讯管理局局长在2006年9月15日发出声明，公布
决定全面实施《电讯条例》第8(1)(aa)条和设立类别
牌照，规管在该条文下的所有活动。

• 第8(1)(aa)条及第8(1A)条在2007年2月2日生效，有关
的类别牌照亦随之而设立。



要约提供电讯服务类别牌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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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有关的类别牌照涵盖没有设置或维持任何电讯设施而要约提供电讯服务的人士

（包括法团组织或并非法团组织的人士）

2
• 任何人要约提供电讯服务会自动成为有关的类别牌照持有人，毋须事先向通讯局

提出申请

3
• 有关的类别牌照规管在《电讯条例》第8(1)(aa)条下的所有活动，包括在香港要

约提供但在香港境外使用的服务，至于要约提供的服务性质则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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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须缴付牌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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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持牌营办商的代理或承办商在相关代理协议的范围内代表该持牌营办商销售或

推广电讯服务，则不受第8(1)(aa)条规管



根据类别牌照要约提供服务的例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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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地流动话音及／或数据服务－
类别牌照持有人透过转售形式，
以本身的品牌要约提供本地流动
网络营办商所经营的流动电讯服
务

2. 本地固定话音及／或固网宽频服
务－类别牌照持有人透过转售形
式，以本身的品牌要约提供本地
固网营办商所经营的固定电讯服
务



根据类别牌照要约提供服务的例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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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缴国际直拨电话服务－类别牌照持有人
透过转售形式，以本身的品牌要约提供对
外电讯服务营办商所经营的对外电讯服务

4. 「Wi-Fi蛋」服务－类别牌照持有人以本
身的品牌向香港消费者要约提供在海外使
用的服务

5. 预缴国际话音／数据漫游服务－类别牌照
持有人以本身的品牌向香港消费者要约提
供在海外使用的服务



市场发展和潜在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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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网上销售渠道(例如流动应用程式)推出，以辅助传统的销售和

客户支援渠道(例如客户服务热线和实体商店) ，甚至取而代之

• 在有需要时联络转售商可能较为困难

1. 网上零售商店激增

• 新业务实体的客户数目日益增多，但在要约提供同类服务时所受到的

规管却较现有牌照持有人(例如综合传送者牌照或服务营办商牌照持有

人) 宽松

2. 其他牌照持有人设立新的业务实体和品牌以转售服

务



市场发展和潜在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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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通讯办」)所收到和处理有关要约提供电讯服

务类别牌照持有人的消费者投诉个案持续上升

• 通讯办在转介个案予该等类别牌照持有人跟进时遇到实际困难

3. 在处理有关要约提供电讯服务类别牌照的消费者投诉时遇

到困难

• 类别牌照持有人(例如提供流动服务的类别牌照持有人)现时为大量客户

提供电讯服务

• 这些牌照持有人所提供的服务如中断、暂停或终止等，将可能对公众造

成重大影响，并引致投诉

4. 类别牌照持牌人未能提供服务以致可能对公众造成影响



有需要检讨要约提供电讯服务的类别牌照

• 探讨在现今市场情况下，就要约提供电讯服务类别牌
照实施的宽松规管制度是否仍然合宜和恰当

• 检讨上述类别牌照的管理及管制工作

• 确保用以提供同类服务的各类牌照(包括综合传送者牌
照、服务营办商牌照与上述类别牌照)所订定的规管责
任一致，并确保上述类别牌照所载的规定切合市场和
行业发展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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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范围

有关类别牌照的持有人是否须先行登记，才可在市场上要约

提供服务

类别牌照持有人须每年更新资料

有关的类别牌照是否须予修订，以把其内所载的条件与

综合传送者牌照和服务营办商牌照所载的牌照条件划一

由通讯局发出的一些现有业务守则或指引是否适用于有关的

类别牌照持有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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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路向

• 通讯局拟发出公众咨询文件，详列建议对类别牌照
所作的修订

• 通讯局会仔细考虑从业界和公众收集的看法和意见，
才就有关事项作出决定

• 现邀请各委员备悉建议检讨的范围，并就有关事项
提出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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